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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的重新申报和已使用商标的申请“试营业” 宣布于2020年10月1日开始 

 
2020年8月28日，缅甸商务部发布第63/2020号令，根据《2019年缅甸商标法》（"MTL2019"） 宣

布对注册商标和已使用商标所有人的商标进行试营业。这个命令的要点是总结如下。 

 

1. 已在旧制度下向注册局注册的商标拥有人，由2020年10月1日起可重新注册其商标，以便根

据《2019年MTL2019》获得认可。在缅甸使用的商标所有者可以在试营业期间提交其商标使

用证明。命令中未说明试营业的结束时间。 

2. 申请的重新提交/提交日期将与稍后公布的2019年MTL2019生效日期相同。 

3. 非缅甸业主可通过缅甸认可的律师事务所作为当地代表在网上进行重新申报。缅甸业主可

以在没有当地代表的情况下亲自或在线提交申请。 

4. 重新注册/注册申请的主要要求包括:商标样本、尼斯分类的货品/服务   （必须与《商标

所有权声明》下的货品/服务相同）、一份已注册的DTO副本、已公布的CN副本、使用证明   

（例如销售货物/服务的发票/税务发票及收据副本）及已使用商标的广告证明。如果DTO下

的所有者名称与申请下的名称不一致，则需转让商标或更改所有者名称的证据; 如果所有

者不是缅甸国民，需出具经公证的授权书。 

在2019年TML2019生效日期之前，商务部将单独发布一项命令，公布官方收费标准。 

此命令不适用于提交新的未注册/未使用商标。根据旧法律，在注册局注册的商标仍然可以在

2020年10月1日以后提交。 

2020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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